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轻工业科学技术成果（以下简称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的管理，科学评定科技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科技成果完善和推广应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轻工联”）负责轻工行业科技成果鉴定工作，中国轻工联综合业务部负责鉴定业务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轻工业科技成果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中心”）负责鉴定的具体组织工作。鉴定中心设在轻工业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
第三条 轻工业科技成果鉴定由中国轻工联组织科技专家，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科技成果进行审查和评价，并作出鉴定结论。 
    第四条 科技成果鉴定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民主、客观公正、讲求实效的原则，保证科技成果鉴定工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第二章 鉴定范围

第五条 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成果、企事业单位自主研发项目成果完成单位，可自愿向中国轻工联申请鉴定。 

第六条 下列科技成果不组织鉴定：

（一）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二）软科学研究成果；

（三）涉及国家技术秘密的研究成果。

第七条 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环境资源的科技成果，不受理鉴定申请。
第三章 鉴定组织

第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鉴定中心可在重点行业协会、产业集群设立科技成果鉴定工作联络员；可在具备条件的地方轻工行业组织及科研机构设立“轻工业科技成果鉴定联络站”，经中国轻工联会长办公会议批准后，负责本地区鉴定成果的联络宣传和推荐工作，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业务。
第九条 鉴定中心结合推荐单位（推荐专家）意见，从中国轻工联专家库中选取专家，报中国轻工联主管领导同意，组成鉴定委员会（不少于7人）。鉴定中心组织召开会议，通过现场考察（或观看视频）、答辩讨论等方式，评价科技成果，作出鉴定意见。

第十条 鉴定专家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

（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特殊情况下可聘请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科技骨干）； 

（三）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国内外该领域技术发展状况。 

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科技计划任务下达单位的人员不得担任鉴定专家。原则上不聘请非专业人员担任鉴定委员会成员。

第十一条 鉴定专家应对科技成果全面认真评价，并对鉴定意见负责。 

第十二条 鉴定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一）独立评价，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二）要求科技成果完成者回答质疑、复核试验或者测试结果； 

（三）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可以在鉴定结论中记载不同意见，可以拒绝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必要时可以向中国轻工联提出中止鉴定的请求。

第四章 鉴定程序

第十三条 由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提出申请，相关轻工行业协会（学会）、省级轻工行业组织、科研院所、1名院士或3名该领域专家（非同一单位）等单位（专家）同意推荐，报鉴定中心审查。
第十四条 申请鉴定成果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来源于科技计划项目的成果，需要完成规定任务； 

（二）不存在知识产权、完成单位或者完成人名次等权属方面的争议； 

（三）具有资质的科技信息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

第十五条 中国轻工联根据审查情况，在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明确是否受理并通知申请单位。
第十六条 鉴定中心组织专家召开会议，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价，主要内容包括： 

（一）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合规性； 

（二）科技成果的创造性、先进性和成熟度； 

（三）科技成果的应用价值及推广前景； 

（四）改进意见。 

第十七条 综合业务部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核，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责成鉴定委员会改正。
第十八条 鉴定中心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批量鉴定。鉴定结果及相关情况，按月提交中国轻工联会长办公会审议，经批准后由鉴定中心颁发《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并定期在“国家科技成果网”上登记。
第五章 鉴定管理

第十九条 参加鉴定工作的有关人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保证工作的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第二十条 科技成果完成者应提供充分真实的技术资料。对窃取他人成果、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应撤销鉴定。
第二十一条 鉴定专家应对科技成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鉴定意见应当科学、客观、准确。对玩忽职守、作出虚假结论、造成不良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参加鉴定工作的专家，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发放技术咨询费。

第二十三条 鉴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二十四条 科技成果完成者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参加鉴定的有关人员赠送礼金和礼品。

第二十五条 参加鉴定的有关人员，擅自披露、使用科技成果关键技术，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理；给科技成果完成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中国轻工联科技成果鉴定不作为成果权属的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0年7月22日起施行。 



